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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姜聿恬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1251
電子信箱：yutien10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413157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315741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114學年度校校雙語種子教師-課室英語種子

講師培訓計畫」1份，請貴校鼓勵派員踴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立國民中小學落實雙語教育中程計畫114學年度執

行方案辦理。

二、為培育各校課室英語支持人才，活絡各校雙語教師社群動

能，本局邀請專家示範並解析課室英語，帶領各校種子講

師認識課室英語定義、資源與使用時機，特辦本計畫。

三、本計畫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鼓勵學校薦派具備等同英檢B2以上能力之教

師（包含代理教師）參訓。

(二)研習規劃：課程分為基礎培訓及回流課程兩階段。學員

須於基礎培訓階段完成後，返校帶領校內課室英語工作

坊，並於回流課程階段進行成果分享，後由專家針對待

精進之處，提供建議及可行策略。

(三)完訓條件：完成各階段研習課程，且成果影片通過檢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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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者，由本局核發完訓證明書。

四、詳請參閱本計畫，如有問題，請逕洽本市雙語暨英語教育

資源中心方穎萱老師，電話：06-3914141分機896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(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
中學除外)

副本：臺南市雙語暨英語教育資源中心(設於西門實小)(含附件)、本局課程發展科(含
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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